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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障礙者團體的出現

臺灣非營利組織的蓬勃發展可追溯

至1987年解嚴之後，隨著政治民主化與社

會自由化的推進，從1990年代起，可說是

臺灣戰後社會福利發展的黃金十年（黃煌

雄等人，2002；引自林萬億，2004）。此

時期各類民間組織陸續出現，逐漸形成一

個龐大且多元的「第三部門」。在這波民

主化與社會轉型的浪潮中，身心障礙者

服務與倡議團體也隨之興起，並快速發

展。以身心障礙者為主要服務對象的非營

利組織，早期法規多以「身心障礙團體」

作為統稱，缺乏更細緻的分類與定義。張

恒豪與周月清等人（2020）針對身心障礙

代表權的研究中，將此類團體區分為三種

類型，第一是提供各類支持與服務為主的

「障礙服務提供團體」，第二是以倡議權

益與促進公共參與為核心的「障礙權利倡

導團體」，第三則是由障礙者自身組成、

以自我倡議為主的「障礙者團體」。

在「障礙權利倡導團體」方面，發展

較早的例子，可追溯至家長以及相關專業

工作者組成的團體，如智障者家長總會、

腦性麻痺家長協會、學習障礙家長協會

等。這些團體主要透過代表與倡議角色，

替障礙者發聲，並推動障礙者權益與社會

支持。而「障礙服務提供團體」則以提供

實質支持服務為主，包括早期療育、就業

輔導、生活重建等。值得注意，不同團體

之間可能兼具多重角色，像是部分團體原

為倡議型組織，隨著時間發展逐漸轉型為

服務導向，也有同時兼顧倡議與服務功能

的團體。然而這樣的雙重角色有時也會產

生內部張力與路線分歧（張恒豪、周月清

等人，2020）。

「障礙者團體」在臺灣的發展，可

回溯至2000年中期。受到國際自我倡導

（Self-advocacy）運動影響，國內陸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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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以障礙者為主體、強調自我代表與行動

的組織，例如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

生活協會、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與臺灣障

礙者權利促進會等。此類團體多會明確規

範理監事中障礙者的比例，以確保決策與

行動由障礙者自身主導，具體展現自我倡

議精神。

雖然截至今日，臺灣以「障礙」為

名立案的社會團體已達135個。然而，由

於障礙身分具有高度異質性，多數組織的

服務範圍仍聚焦於特定障礙類別，議題面

向亦多集中於早期療育、特殊教育、交通

及環境無障礙等領域。政府雖已推動多項

與就學、就業相關的輔導政策，民間組織

也發展多元服務，但專門關注「障礙」與

「青年」兩者交織處境的團體在臺灣仍相

當稀少。

二、障礙青年的界定

臺灣障礙青年協會（以下簡稱臺障

青）對「障礙青年」提出較寬廣的界定。

目前組織核心成員以18至35歲為主、具備

衛生福利部頒發身心障礙手冊或教育部鑑

輔會認定之特殊教育學生身分者，亦即涵

蓋衛福部與教育部所認定法定障礙者。然

而，組織亦有一群未被國家制度正式承

認、卻因生理、心理或社會性因素而面臨

障礙處境，並自我認同為障礙者的人。

他們的存在提醒我們；障礙身分不僅是行

政系統所劃定的「資格」，更是一種真實

生活狀態、一種經驗與認同。對我們而言

「障礙」不僅是福利制度下的分類，更是

一種結構性處境與社會位置。

因此，組織的成立並非單純為回應

現行福利與服務的不足，而是凸顯障礙青

年作為獨特的世代群體，其需求、聲音與

角色在公共討論中長期被忽視，甚至被主

流障礙政策、教育現場與社會想像所邊緣

化。障礙青年處於教育、就業與生活轉換

的交叉節點，不僅須在制度上銜接從學校

特教到成人職業重建等不同體系，也面臨

著擺脫家庭照顧、建立親密關係、發展友

誼、進入職場以及參與社會等多重挑戰。

因此，其處境並非兒童或成年障礙者的經

驗所能取代，具有明顯的世代獨特性。

障礙青年共享的核心經驗之一，是臺

灣目前約97%就讀於普通班的融合教育體

系中，面臨「抽離」與「融合」並存的處

境。他們不僅要因應社會對障礙身分的既

有框架，例如教室空間的不無障礙、教師

合理調整不足等結構性問題。亦需在互動

中持續向他人解釋「障礙」標籤的意義與

影響，這使得障礙青年在社交經驗上的不

同，以及障礙身分在教育場域引發差別待

遇。

對青年而言，處於成年初顯期的時

期，經常面臨「身分認同的探索」。這一

階段常伴隨挫折、焦慮與孤獨，人們不斷

思索「我是誰」與「我將走向何處」這些

掙扎雖然艱難，卻是建構穩定自我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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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過程，若有較高的身分認同，在成年

早期也擁有較高的親密感、創造力和人格

完整性（Mitchell et al., 2021）。青年在從

就學到就業的轉銜過程中，往往被期待具

備獨立自主與充分的就業能力；然而，社

會對障礙青年仍普遍抱持「需要被照顧、

難以獨立」的刻板印象。這種矛盾期待使

障礙青年處於夾縫之中：一方面要符合青

年應具備的自主與能力，另一方面卻又被

視為需要依賴照顧的障礙者，形塑出複雜

處境。

在此背景下便出現一個提問：是否

有一個組織，能夠跨越障礙類別，促成不

同障礙背景的青年相互連結，並以障礙者

為主體進行倡議與服務？這樣的組織不僅

能支持障礙青年在社群互動，更能重新理

解並建構自身的障礙身分認同，也讓「障

礙」不再被視為特殊或例外，而是一種可

自然討論、自在呈現的差異。

三、內外部環境形成的臺灣障礙青年協

會

障礙者面對困難，可能會選擇不

同的應對方式，例如矇混過關、掩飾等

（Goffman, 1963）。儘管這表現出障礙

者具有應變能力，但實際上這些策略背後

可能隱含著對於自己真實身分的否認（奧

立佛、巴恩斯，2021）。而臺障青的成立

源自於這些經驗中，障礙青年期待不再被

代言、渴望為自己發聲的。希望不只是被

服務的對象，而是能主動行動、共同探問

「如何與自己的障礙共處」，並在過程中

進行內在的身分探索與對話。這樣行動不

僅是對社會標籤回應，更期待是對障礙身

分的重新詮釋。

（一）此刻就是最好的時刻

從外部脈絡觀之，當代「差異政治」

興起（young, 1990），使「被肯認的身

分」成為公共討論核心。這樣思想伴隨臺

灣障礙權利運動的發展，倡導「沒有我

的參與，不要替我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的呼聲。引起障礙身

分的集結，再者《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與《兒童權利公約》（CRC）

在全球的推動，強調障礙者的主體性與兒

少的表意權，進一步促使障礙者權利逐漸

受到制度與文化層面的重視。在此脈絡

下，臺灣修訂《特殊教育法》（2023），

將特教學生正式納入個別化教育計畫

（IEP）會議，肯認障礙青年在教育決策

中的主體地位，也象徵國家公權力對障礙

青年表達權的明確保障，且反映社會對障

礙者在校園階段自我倡導的逐步重視。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我們意識

到：儘管臺灣過去已有許多障礙服務團體

與倡議組織，卻鮮少有專門聚焦於「障礙

青年」的組織。成年初顯期的障礙青年常

在自我認同與社會參與之間進退維谷：既

被視為需要照顧的「受扶助者」，又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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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具完全自主性的公民。臺障青正是

在此缺口中嘗試開闢空間，使障礙青年能

由自身經驗出發，發展屬於自己的語言、

觀點與行動，並重新形塑這一群體的話語

權。

（二）跨類別跨校園的青年組織

即使不同障礙類別具有高度異質性，

障礙者之間仍存在足以促成集體行動的共

同經驗。在現行教育體制中，臺灣各級學

校普遍設置資源班或資源教室，由特教教

師、輔導員及相關專業工作者提供支持

服務；身心障礙學生多被定位為「服務對

象」，在學習過程以接受協助者的角色存

在。即便處於高度制式化的支持架構，部

分大學的身心障礙學生仍自發性成立校內

障礙學生社團，例如「國立臺灣大學身心

障礙學生權益促進會」、「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身心障礙促進會」等，並在學校體制

內獨立運作。這些校園社團的出現，凸顯

障礙青年已不僅侷限於接受資源，而開始

嘗試建立屬於自身的校園組織，為障礙青

年在校園中面對的處境發聲。

有關臺灣障礙青年更具規模的集體

行動可追溯至2024年暑假。來自全台不同

學校的身心障礙青年及關注障礙議題的夥

伴，共同籌組第一屆「身心障礙青年人權

培力營」。透過籌備與招募過程，成功召

集30位各地障礙青年齊聚討論，促成跨障

別交流、經驗分享以及共同議題的辨識。

營隊結束後，與會者一致決議將此跨校網

絡正式組織化，並啟動協會立案相關程

序，展開更長期的組織建構。

最終，於2025年8月31日，臺灣障礙

青年在伊甸基金會舉行成立大會，正式宣

告成立協會，並透過民主程序完成理、監

事及秘書處人員選任，並於2025年11月26

日完成法人化程序，正式立案為「社團法

人臺灣障礙青年協會」。協會成員平均年

齡僅26歲，截至今已有100位會員，橫跨

《特殊教育法》規範的13類障礙別中的11

類，亦包含長期投入障礙研究的研究者與

相關專業工作者。這樣的組成反映臺灣障

礙青年群體的多元樣貌，也使組織能更全

面辨識不同障礙類別在教育、就業與生活

脈絡中的差異處境；同時，跨障別的合作

也強化相互理解、集體倡議的可能。臺障

青的成立，顯示青年障礙者已逐步由傳統

的「受服務者」角色走向公共領域的行動

者。

（三）相互肯認的障礙青年社群

障礙者對自身障礙身分的認同，往往

來自其社會化歷程中的多重經驗，包括大

眾媒體形塑的形象、家庭互動方式、學校

同儕態度，以及整體社會文化氛圍等。換

言之，社會對障礙者形象、能力與生活方

式的詮釋，會在個別障礙者心中內化為對

自身的認知，影響其身分認同的形成。

我們期待建立一個「主體間相互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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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障礙青年社群」。以障礙的社會模式

為核心，我們理解障礙並非個體缺陷，

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因此，透過社群

的建立、經驗的分享與集體行動，障礙青

年得以在互相理解、支持與肯認的脈絡中

形塑自身的身分。身分肯認的重要性，在

其他受壓迫群體已被反覆驗證。以Young

（1990）為例，她指出女性身分認同的

形成，有賴於受壓迫群體透過分離主義

（separatism）建立獨立社群，以脫離主

流社會的壓力與規範，並孕育出獨立的文

化、語言與行動模式。1970年代的美國女

性運動即發展出涵蓋音樂、文學、藝術與

活動的「女性文化」，這些文化實踐不僅

建構女性為中心的形象，促進許多女性服

務機構的成立，如健康診所、庇護所、危

機中心、女性書店與咖啡館等。

在障礙者社群中亦可見類似歷程，易

君珊（2016）指出，美國障礙者透過「障

礙文化運動」（Disability Culture）提升

障礙身分的政治意識，而1970年代504條

款抗議中，障礙者占領舊金山健康教育衛

生大樓，透過手語、協調與共同生活展現

強烈的團結與互助精神。在這些集體經驗

中，障礙者得以累積情感連結、共享故

事，並強化對障礙身分的認同。

臺障青是國內第一個由障礙青年自

主發起、跨障礙別組成的青年協會。我們

不僅是一個組織，更是一個行動場域，從

「被理解」到「自我詮釋」、從「被代

表」到「自主發聲」的空間。雖然目前尚

無專職人員，但每位夥伴都以行動力與經

驗共同推動我們所相信的價值。

參、障礙青年面臨的社會議題

Brown（2003）指出，障礙者之間的

共同經驗往往是「受壓迫的經驗」。對於

年齡介於18至35歲的障礙青年而言，他們

的生命階段同時交織著就學、就業，以及

開始承擔社會與家庭責任、追求自主的種

種挑戰。本文將從障礙青年的教育與就業

處境，以及身分認同三個視角加以檢視、

分析。

一、障礙青年在教育場域的缺席

臺灣的融合教育推動多年，現已有高

達97%的身心障礙學生在普通教育情境中

就讀。然而，2022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的結論性

意見明確指出，我國對「融合教育」的理

解仍存在混淆，將其誤認為僅限於身心障

礙學生的安排，並傾向「整合」而非真正

的「融合」。這導致學校多僅改變學生的

「位置」，卻未同步調整教學方法或提供

必要支持，使障礙學生雖然身處普通班，

卻未真正被納入、被理解或被看見，而這

可以在過去許多研究中驗證。

張恆豪（2007）指出，學生一旦被

納入特殊教育體系，便會承受標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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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資源的不均與未來職涯選擇受限等影

響。以學習障礙學生為例，獲得資格認定

往往需抽離課堂，但若其對障礙意涵缺乏

理解，便容易以羞恥、害怕揭露來看待障

礙身分（李坤融，2025）。當障礙身分缺

乏積極討論與詮釋時，污名不僅無法被消

除，更可能在教育系統中持續複製。

CRPD報告也指出，我國無論是一般

教育或特殊教育人員，皆未充分準備好

面對多元學習者，亦未能在教育體系中全

面實踐「通用學習設計」的理念。因此，

障礙學生的需求往往只能被動回應，而

非嵌入教學常規之中。舉例而言在教學

情境中的被排除經驗，障礙學生在體育課

的負面經驗相當普遍，例如擔心分組時最

後被選、因教師安排而有被「展示」的

感受（謝政恩等人，2025）。Haegele與

Zhu（2017）同樣發現，障礙學生對體育

課的記憶多與被孤立、邊緣化或排除於活

動之外相關。在校外教學中，障礙學生的

被排除更顯明。一位腦性麻痺學生的家長

分享，即便孩子渴望參與活動，仍因擔心

造成他人負擔而選擇由家長自行接送；然

而，活動場域本身欠缺無障礙廁所、坡度

陡峭且環境不便，使該生多數時間被迫與

同儕分離（Jill Kuo，2017）。這樣的經

驗凸顯教育活動本身便內含排他性設計，

使障礙學生在參與上屢遭限制。

而在校園無障礙環境的不足，使障礙

學生在教育生活中持續處於劣勢。依據教

育部112年公布的大專校院無障礙設施盤

點結果顯示，全臺151所大專校院應設置

的3.7萬個無障礙設施中，仍有212處完全

未設置，另有4,713處需改善，且此數據

仍未包含專輔私校及退場學校（立法院，

2024）。在資源配置上，許多校內空間管

理單位因缺乏特殊教育訓練，以及認為

「資源中心較能提供專業服務」而採取被

動因應，這使大學內的圖書館等空間的無

障礙改善緩慢，學生需求也難以落實（李

坤融、黃崇祐，2024）。過去也有報導指

出身心障礙學生進入大學上課，才發現地

點在階梯教室，且沒有斜坡可用，她因為

坐輪椅而無法入座，即使後來向資源教室

提出調整需求，但任課老師不願換教室，

更要求她「不要選這門課」，最後她只好

退選（曾玉婷，2022）。可見教學方式與

支持系統的缺乏，在大專階段，教師授課

方式更依賴學生自行整理重點；然而，部

分障礙學生因基礎能力受限，常在文獻閱

讀、筆記整理與課堂理解上面臨顯著困難

（陳勇祥、林玉霞，2018）。

最後則是障礙學生在升學與教育參

與中的選擇權也受到限制。在提供給身心

障礙學生升大學的考試中，學系種類廣度

不足且各學系提供錄取名額少，不同障礙

類別的學生獲得甄試的機會不一，有集中

在特定學群的情形（趙麗華、王天苗，

2006）。周倩如（2016）發現，有些學生

因日常生活需依賴協助，傾向選擇離家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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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學校，將選擇侷限視為「個人問題」

而非制度問題。這反映障礙者的教育選擇

並非出於自由意志，而是受到環境與支援

不足所形塑。

整體而言，障礙青年在教育體系中呈

現多重層面的缺席，課堂中的被動存在、

校園環境的排除性設計、支持系統的不完

善、身分污名的複製，以及教育選擇的受

限。這些經驗共同構成障礙青年在教育脈

絡中持續被邊緣化的結果。

二、障礙青年在健全就業環境受困

勞動部於2024年6至7月辦理的「身心

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顯示，障礙者的勞

動力參與率僅21.9%，明顯低於全國整體

勞動參與率的59.2%；失業率則達7.1%，

高於一般人口；而有酬就業者的平均月薪

為3.1萬元，也遠低於2024年全體受雇者

每月經常性薪資平均數46,450元。這些數

據凸顯障礙者在進入與留任勞動市場的過

程，仍面臨與非障礙者之間顯著的差距。

此差距的因素多元，首先反映在政

策與制度支持上的不足。首先支持性就業

服務在政策設計與實際執行之間存在落

差，相關法規未充分考量障礙者間的個別

差異，而以單一標準規範多元障礙類別，

使服務難以貼近障礙者的實際需求（江家

欣、李坤融，2025）。此外，支持性就業

服務的銜接常因經費補助機制斷層而產生

空窗期，影響服務的持續性與就業服務員

的工作品質，也削弱障礙者在轉銜階段的

穩定性（戴鈴容，2002）。同時，目前制

度上的「定額進用制度」多以裁罰為主，

缺乏積極的誘因與促進機制，使企業端缺

乏意願投入建立真正友善的職場環境。

家庭因素亦是影響障礙青年就業的

重要面向。楊麗珍（2008）指出，家長的

過度保護或過高期待，使其不願意讓孩

子從事勞動性工作，若家長的職涯想像

與子女實際能力不符，反而會增加其未來

就業的阻礙。洪宗揚與林純真（2017）同

樣發現，許多家長對於障礙者進入職場仍

存疑慮，傾向避免其面臨風險。施品禎

（2012）進一步指出，家長對轉銜服務的

期待往往受到主流價值影響，當某些產業

在社會上被高度推崇，家長容易將其視為

理想選項，卻忽略障礙子女的實際興趣與

能力，進一步增加職涯探索上的困難。

此外，障礙者在求職與面試過程中仍

普遍面臨不平等對待。研究指出，視障者

在求職時常受到社會環境限制、職務再設

計不足以及職場對健常能力的偏見所阻礙

（郭峰誠、張恆豪，2014）；而學習障礙

者若揭露障礙身分則較難錄取，或工作時

經常被雇主期待能更快速完成工作（李坤

融，2025）。由此可見，在主流社會以效

率、產能與資本為核心價值的框架下，障

礙者往往在遭受能力質疑或被預設較低表

現，進而在進入職場過程便被邊緣化，使

其更難在競爭性的勞動市場中取得公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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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另一方面，臺灣身心障礙證明的認定

制度亦展現明顯的排他性。目前僅約5%

的國人口具有法定障礙身分，反映出臺灣

的障礙認定門檻相對嚴苛，且障礙資格高

度綁定福利與服務的取得。此制度設計導

致一部分功能受限者被排除於支持系統之

外。例如在實務工作中，有些弱勢少年雖

未達法定障礙領有證明的標準，但具有明

顯的邊緣智能功能限制，卻無法使用相關

服務，只能以一般身分投入求職市場，面

臨更高的就業風險（沈秀媚、黃玟瑜，

2020）。此種身分門檻不僅無法反映障礙

的多樣性，也使部分需求者被迫在缺乏支

持的情況下進入高度競爭的勞動體系。

綜合而言，障礙者在勞動參與上呈

現的低參與率與低薪資結構，不僅源於個

人能力或準備度，而是政策設計、家庭期

待、社會價值與身分認定制度交互作用結

果。制度性的排除與支持不足，使障礙者

在教育到就業的轉銜過程中反覆處於弱勢

位置，也延續其在勞動市場中的不平等處

境。

三、我是誰？積極性障礙認同的匱乏

身心障礙學生在求學歷程中，往往容

易內化他人對障礙的刻板印象，進而產生

自卑、羞愧與低自我評價（顏正煇等人，

2024）。然而如何更積極地論述障礙經

驗、理解差異的意義，並從中建構正向的

障礙身分，是當前臺灣障礙青年所努力實

踐卻仍缺乏支持的課題。

在制度脈絡上，教育階段提供特殊

教育服務，又或者到就業階段則有轉銜服

務。然而，長期制度主要著眼於「補救」

或「支持」功能，卻鮮少討論「障礙身分

本身的意義」，包括如何理解障礙、如何

面對差異、以及如何形成對自身障礙經驗

的主體詮釋，這些都是在一路上服務身分

中缺乏探究的。對身分缺乏積極性的理

解，即使障礙青年能取得特殊教育、社會

福利服務，卻無處可學習如何與自身差異

共處。

近年障礙研究與障礙政治的興起，

使障礙身分認同的重要性逐漸受到討論。

然而，臺灣目前的教育環境中並未提供相

關概念的學習途徑。對多數學生而言，理

解障礙的方式仍受到傳統教科書框架的侷

限。黃文慧（2014）檢視1966年至2012年

間出版的17個版本特殊教育教材，發現教

材對障礙的定義主要採用缺陷模式、異常

模式與缺陷－異常混合模式。這些觀點皆

深受醫學模式影響，將障礙視為個人內在

問題，並以病理化方式提供解釋。此種教

育論述侷限對障礙的理解，也使障礙青年

容易將困境歸因於自己，難以形成具主體

性的障礙認同。

在此脈絡下，一些特教學生甚至選擇

放棄特殊教育身分，以避免承擔身分所帶

來的污名。柯宜均（2021）指出，學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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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放棄特教身分，主要受到兩個因素影

響：其一為同儕對障礙的污名與貶抑，使

學生感到不被接納；其二則是學生認為自

身的障礙不會影響學習或生活，儘管實際

上仍存在特教需求，仍傾向脫離特殊生身

分。此現象凸顯障礙身分的負面標籤如何

影響學生的自我理解與資源取得。

不同教育模式下的障礙認同經驗也

有所差異。周倩如（2016）發現，在隔離

教育中，障礙學生看見他人經驗相似者，

能從集體生活中獲得支持感，並在面對歧

視時展現集體反抗的可能性。相對而言，

處於融合教育中的障礙學生則常面臨孤立

處境：部分學生選擇自我排除以避免被標

籤；另有部分學生因缺乏對障礙群體的理

解，而對其他障礙者的生活感到困惑，進

而試圖主動尋求資訊。正如Hall（2002）

所指出，當融合教育缺乏對障礙身分的正

向論述與支持，障礙學生便難以理解自身

「需求」，更影響其與他人的互動與關係

建構。

總體而言，障礙在教育與社會脈絡中

長期被視作負面或缺陷，形成主流的負面

論述。然而在這樣的氛圍中，社會與教育

體系鮮少提供空間讓障礙者理解、探索並

建構對自身障礙身分的積極詮釋。缺乏身

分理解的教育，使障礙青年難以形成正向

自我認同，也限制其行動能力與社會參與

的可能性。

肆、障礙青年的培力、陪伴、
行動

長期以來，障礙青年往往被專業者

與家長團體所代表；若有機會被看見，多

半也是以「總統教育獎」等勵志敘事的方

式出現。這樣的框架不僅否認障礙青年的

專業能力，也忽略其障礙知識與經驗的價

值，使障礙者的處境、尷尬與不安只能在

特定情境中被動浮現，而非由他們親自發

聲。我們期待能突破這樣的「被形塑的勵

志故事腳本」，將「障礙作為知識」重新

放回公共空間，讓社會看見障礙者真實的

生活樣貌。

「障礙作為知識」意味肯定障礙者

在日常生活中累積的獨特專業，例如理解

視障者如何使用白手杖導航、聽障者如何

讀取手語與視聽雙障如何使用指背語溝

通、輔具如何被創造性地運用、又或是各

種與環境互動的方式。這些生命經驗並非

個人化的困境，而是具有社會教育價值的

知識，值得主動分享並作為公共教育的內

容。

綜觀檢閱，障礙青年一方面要面對

教育與就業系統中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也

遭逢外界對障礙處境的理解不足，使其常

落入「需求未被滿足」、卻又「對障礙身

分感到羞赧」、並「缺乏自主發聲機會」

的局面。臺障青並非大型組織，但嘗試創

造能自由對話的空間，自主自發地由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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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經驗以及觀點產生與創造服務，讓青

年可以討論障礙的多種樣貌，臺障青也因

此提出三項策略：「培力」、「陪伴」、

「行動」，加以實踐，辦理計畫如表1呈

現。

一、培力：形成障礙集結與身分認同

培力是一種雙向歷程，我們在每一個

互動中，盡可能的肯定每位障礙青年的生

命經驗，在過程中共同辨識可能性，並重

視其對障礙身分與權利的理解。這樣的培

力旨在擺脫「被代言者」的角色，逐步培

養青年自主行動的能力。

臺障青成立以來，已辦理兩屆「身

心障礙青年人權培力營」，以專題演講與

工作坊並行，從障礙權利、障礙文化、就

業轉型到障礙交織性等主題，協助參與者

站在社會與人權的框架下重新理解自身處

表 1  臺灣障礙青年近年辦理相關活動

時間 性質 活動名稱

2024年7月 培力 辦理「第一屆身心障礙青年人權培力營」

2024年9月 行動 參與學生團體聯合記者會「學權調查背離現實」

2024年11月 培力 辦理四場「障礙星期二」系列講座

2025年1月 培力 辦理「第二屆身心障礙青年人權培力營」

2025年7月 陪伴 辦理「從生活出發：障礙青年審議論壇」

2025年8月 培力 辦理「障礙者在災變下的處境」

2025年9月 行動 參與「勵馨基金會青少年音樂祭擺攤活動」

2025年10月 培力 辦理「我的會議，我的聲音：從IEP到生活決策」

2025年10月 陪伴 出席「參與23屆臺灣同志大遊行」

2025年11月 陪伴 出席「立法院兒童及少年參與權制度檢討座談會」

2025年11月 陪伴 辦理「你也來一聚：臺障青會員專屬活動」

2025年11月 行動 出席「適應體育記者會」

2025年12月 行動 出席「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法修法記者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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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我們刻意避免過度軟性的聯誼形式，

也避開高門檻、難以親近的知識講座，而

是以柔軟但有力量的倡議路線，透過互動

工作坊與情境討論，使障礙青年的經驗轉

化為行動。且由障礙青年主導課程設計，

例如「社會裡的障礙污名」、「權利還是

權力」、「公民咖啡館」、「鄉民特教

學」等單元，帶領學員反思日常遭遇的尷

尬瞬間、合理調整實作方式及可能的行動

策略。透過集結不同障礙類型的夥伴，營

造一個「障礙是自然的」討論空間，探索

如何在生活中實踐結構改善。

此外，臺障青透過舉辦「障礙星期

二」系列講座（邀請障礙創業家與自媒體

創作者分享經驗）、與民間團體合作舉辦

如「災害情境下的障礙者處境」論壇，以

及國際交流論壇，讓青年理解自我倡議的

過程與策略。這些活動不僅幫助他們認識

不同障礙者的處境與生涯規劃，也強調將

障礙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並促進障礙

者在社會中應有的參與。

二、陪伴：成為支持與行動的夥伴，而

非單向的服務者

在教育階段，障礙青年往往被定位

為資源教室的「服務對象」，而在轉銜至

職場階段時，多由就業服務員進行職能評

估與媒合。在此過程中，障礙青年常被動

地承擔接受協助的角色。然而，臺灣障礙

青年協會試圖改變這種單向互動，透過持

續陪伴與協商，使障礙青年得以從「被服

務者」轉向「共同創造者」。此一過程

包含邀請青年參與公共事務，例如關注

校園無障礙環境及社會支持體系，透過提

案、政策倡議、拜會與陳情行動，以及參

與遊行，讓障礙青年得以將自己的經驗說

出來。同時組織提供實踐「舞臺」，協助

青年在公共論壇投書、參與記者會、進行

議題評論。這些行動旨在促進障礙青年從

「被代言」轉向「自主發聲」，強化其社

會參與能力。

三、行動：讓倡議成為障礙青年的日常

實踐

倡議並非僅限於大型活動，而應融入

障礙者的日常生活，作為隨時可啟動的公

共參與（Young, 1990）。核心理念不在

於「證明障礙者也能做到什麼」，而在於

強調「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即具有參與的

權利」。基於此理念，障礙青年積極挑戰

「障礙＝無能」或「障礙＝勵志」的刻板

印象，並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為基

礎，主張障礙青年是具公共性與行動力的

社會主體。為了實踐其倡議理念，臺障青

必須主動出擊，在各種座談會、記者會中

談論障礙青年的經驗，臺障青認為「青年

群體需要障礙者的聲音，而障礙群體也需

要青年的聲音」。這樣的雙向參與使障礙

青年不僅關注障礙議題，也將障礙視角納

入各種社會議題，從被服務者轉化為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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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的行動者。

四、障礙青年組織的運作困境

目前我們辦理的各項活動，從回饋問

卷中可以看出，高達九成的參與者表達了

滿意，顯示障礙青年對活動的需求與期待

明確。然而，青年組織在運作過程中仍面

臨多項挑戰。首先，財務上的不穩定是主

要困境之一，多數青年障礙者缺乏儲蓄，

甚至沒有經濟自主能力，這使臺障青任何

活動的籌備都需透過單獨撰寫計畫以取得

資金，且在活動執行過程中，為了提供合

理且安全的服務，還需投入更多成本與人

力，例如尋找無障礙會議場地、安排志工

支援，以及進行服務的調整與完善。

工作安排上，協會中不同障礙類別青

年所需的支持有所差異，又因為受到環境

限制影響，如何進行最適切的人力調配，

需要花費更多溝通成本與協調時間，然而

在當前制度支持方面，目前仍存在明顯不

足。例如現行臺北市針對聽語障青年提供

的資訊平權服務，並不涵蓋非營利組織舉

辦的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內部訓練或

休閒活動。這意味每次組織會議中，除了

需確認無障礙場地之外，必須邀集參與者

共同進行聽打服務，確保每位青年都能充

分參與討論。為應對此困境，臺障青內部

逐步發展出互助機制，例如會議中由成員

輪流進行聽打、設計安全友善的空間，並

兼顧不同需求者的參與。

但這些經驗凸顯現行政府對障礙組織

的支持仍偏重於實質就業服務，對於障礙

青年在各類會議或組織運作中的參與關注

不足。因此，除了提供就業與生活支持，

更需建立完整制度，保障障礙青年在組織

活動中平等、充分參與的權利。

伍、小結

臺灣社會福利制度持續以精細的障礙

類別區分服務提供基礎，以及研究切入面

向，然而障礙青年實際面臨的困境，多半

並非源自障礙本身，而是社會互動與結構

回應所形成的結果。障礙者在社會中經常

被標記為「異常」，這種標籤不僅形塑他

們被看待的方式，也影響其在教育、就業

及日常生活中所能取得的資源與機會；從

硬體無障礙設施的不足，到合理調整機制

的欠缺，皆反映社會尚未充分理解並接納

差異。

因此，唯有回到障礙者自身的視角，

重新肯認障礙身分的正當性，才能在面對

系統時站穩腳步；這種自我肯認不僅有助

於減少身分上的矛盾、掙扎與自我隱蔽，

更能促進集體力量的形成，使障礙青年得

以以「知識的生產者」與「行動的主體」

的姿態，回應社會結構的不平等。

以障礙作為知識，並透過培力、陪

伴與倡議的方式，重新建構障礙者與社會

的關係，推動障礙青年公共參與與社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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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路徑。障礙不應被視為限制，而是一

種經驗、一種知識，也是一種能夠促發行

動與組織力量的社會位置。當障礙者能在

社會中以此身分自在行走，並被理解為社

會多元的一部分時，真正平權才可能被實

現。

（本文作者為社團法人臺灣障礙青年協會

理事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生）

關鍵詞： 障礙青年、社會運動、障礙權

利、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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